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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在台灣，農民想要保有一塊安身立命的土地，愈來愈困難。 

二、農民高齡化問題嚴重，政府休耕補助措施正是罪魁禍首！政府自民國八十六年開始施行休

耕補貼措施，每期每公頃農地可獲得四萬五千元補貼，但出租轉作收益遠低於休耕補貼，

導致老農轉型不易，寧願休耕也不願租田，讓年輕農民沒田可耕，老農又抓著農地不放，

造成農業青壯人口嚴重不足。據農糧署統計，我國農林漁牧業經營管理者，平均年齡已高

達 61.7 歲，且有高達五成六的農業從業人口，年齡都在 45 歲以上，凸顯我國農民高齡化問

題嚴重，農業技術若無法世代傳承，台灣農業競爭力恐下滑。 

三、台灣自加入 WTO 後，為因應農作過剩壓力，從民國 86 年起實施休耕補貼措施，每一期每

公頃休耕農地，可獲四萬五千元補貼，遠比出租轉作收益高，導致許多老農不願釋放土地

，寧願休耕也不願租田，讓年輕人無田可耕，老農不捨釋放農地，讓台灣農民高齡化問題

嚴重。農委會強調，現有兩期連續休耕之地主，其中五．五萬人為六十五歲以上，對於無

力或無意願續耕者，可配合「小地主大佃農」政策，將自有農地租給大佃農，除有租金收

入及可領取老農年金與離農津貼安享離農後生活。 

四、農民老了把田交出來，聽來的確十分冷酷無情，而且有欺凌弱勢、巧取豪奪之感；但農民

老了，早已無力也不該每每餐風宿露甚至遭受職業傷害，田當然遲早會交出來，這本來就

是殘酷的現實。今天的農業主力多為在農田中辛勤工作一輩子的長者，何以到耋耆之年仍

要力保片甲之地？首要的原因，就是欠缺妥善的退場機制。 

五、由於農地變為建築用地，則身價立時百倍、千倍。因而手中握有一片田的老農夫婦，猶似

握有一張樂透彩券，有朝一日土地用途變更，也可同享點土成金的幸運；這樣的彩券又豈

可輕易讓人？鑑此，要老農交出田地，不僅會群情憤慨，根本就是火中取栗。但若將農地

變更為建地的特權，完全交付給農地的主人，除農民所擁有者外，一概不准變農田為建地

，將中樂透大獎的夢塞到農民手中。但農民要以其農地參與政府協助成立的土地合作社，

依土地作價取得的股份，分享未來農地用途變更出售、農地租賃所得等所創造的紅利。與

此同時，政府可以保護，凡以農地參與合作社的老農夫婦，符合一定條件者，不但可續保

過去務農時的種種補貼，也無需再櫛風沐雨與烈日搏鬥安享天年，政府也可有效管理整體

規劃運用。 

（四十九）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經建會擬規劃，國內私立大學可透過

審查，與外國頂尖大學合資在台灣設立分校乙節，籲請有關

慎重。台灣實施大學跨國合作的可能性如何？必須冷靜評估

。目前國內與國外大學能夠簽訂全校性合作協定只有 17 所學

校，簽訂系所「雙聯學制」則只有 9 所學校；合作對象名列

全球五百大的屈指可數，前 20 名的頂尖大學連一所都沒有。

再者，縱使國外頂尖大學願意與國內私校合作，必然限定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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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效良好且財務健全的幾所。對於多半名列中後段班，亟需

轉型的私校，反而加速被淘汰的命運。此外；對公立院校也

未必是福，如果哈佛、耶魯在台灣設立分校，第一流的學生

難道還會選擇台大嗎？到時候不但後段班私校招不滿學生，

恐怕連公立學校也要頭痛萬分。吸引國外頂尖大學與私校合

作在台設立分校，或是世界潮流所趨，但務必研擬周全配套

措施，若想要以其為手段來促進私校轉型，幾乎不太可能。

本席認為此一構想立意良佳，但可行性究竟有多大？副作用

又有多少？都需要周延評估，否則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

政府有關實宜審慎為之，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私立大專院校經營日益困難，經建會提出，要讓私校轉型，和外國大學合資，在台灣設立

分校，爭取境外學生。這項構想雖可為私校開一個管道，但亞洲鄰近國家都早已展開這項

做法，台灣恐怕為時晚矣。幾年前，國外學校爭取到台灣，希望爭取台灣私校的校地及行

政支援，當時就是教育部太保守，認為會搶了台灣學生，不利台灣高等教育發展。在全球

化競爭的時代裡，外國大學有太多的選擇，鎖國心態只會讓台灣邊緣化。開放國外大學來

台設分校，應是刺激國內的頂尖大學，讓他們與國際名校競爭，但不是拯救經營困難的後

半段私校。 

二、台灣的私校要轉型，應該是朝專門學院或學校，以專業特色為主發展。強調技術及專業的

高等技術人員培訓。少講理論，發展以實作為主的一年或兩年專門學校，不以學位，而以

專門證照及職場保證為畢業標準。同時，也可以轉型如外貿協會外文人才密集訓練班，這

樣才能吸引台灣及亞洲學生，開創台灣與國際競爭的契機，也才能帶來私立大學的春天！

但亟需轉型的私校通常多屬中後段班，即使拿出大筆銀子，搞不好都很難吸引頂尖名校合

作，要靠這顆「大補丸」讓私校「轉骨」，難度很高。名校要合作也要看對象，到底要如

何吸引國外頂尖名校來台合作設校？反是現在已很有口碑的私校，為了邁向頂尖，想跟國

外名校合作，機會比較大；只不過，想將頂尖名校的老師全部請來台灣上課，要花很多資

源，若學費不能漲，可能嗎？ 

三、衡諸亞洲鄰國，新加坡設有「耶魯－星大學院」；南韓則在仁川成立「全球大學園區」，

吸引世界各國最具競爭力的學府，在此設立分校；大陸華東師大也與美國紐約大學合作，

成立「上海紐約大學」，可見各國大學與全球頂尖大學合作，確實是當前趨勢。不過，台

灣實施大學跨國合作的可能性如何？必須冷靜評估。從現行「雙聯學制」實施經驗來看，

由於制度涉及學位授予，與一般交換學生僅止於學分授予大不相同，雙方對於所合作學校

學生程度必須有極高信賴度，這就造成國內與國外學校簽訂「雙聯學制」的困難度，通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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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簽訂的都擁有長久且密切的姊妹校關係。 

四、目前國內與國外大學能夠簽訂全校性合作協定只有十七所學校，簽訂系所「雙聯學制」則

只有九所學校；合作對象名列全球五百大的屈指可數，前二十名的頂尖大學連一所都沒有

。再者，縱使國外頂尖大學願意與國內私校合作，必然限定於績效良好且財務健全的少數

幾所。對於多半名列中後段班，亟需轉型的私校，反而加速被淘汰的命運。對公立院校也

未必是福，如果哈佛、耶魯在台灣設立分校，第一流的學生難道還會選擇台大嗎？到時候

後段班私校將更招不滿學生，恐怕連公立學校也要頭痛萬分。鑑此種種；引國外名校來台

設分校，先不論客觀條件對方有無意願，在主觀的作為上；國內尚待準備好的事項千頭萬

緒，恐宜先冷靜在論百年樹人大計吧！ 

（五十）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我國與日本間有關釣魚台漁權談判，籲

請慎重我主權之維護。在國際政治現實主義的制約下，有關釣

魚台主權爭端問題的磋商，日本必然將會以大陸作為談判對象

，並只與我方談漁權問題，而如果我方特別強調釣魚台的主權

問題，日方極可能拖延與我方的漁權談判。但對台灣言，若抽

離主權只談漁權，將掉入日方以談判漁權為餌，讓我方默認其

釣魚台主權的陷阱中，這將使我方今後在釣魚台問題上，完全

喪失立場，甚至失去主動性；鑑此；本席建議，為了避免在釣

魚台問題上，喪失主動性或被邊緣化，除了海巡署這樣的準軍

事力量之外，還應有具體的經濟建制的存在；這樣一來，有準

軍事力量再加上實質的經濟存在，才能穩住我方在此海域的應

有角色和地位。在與日方談判中，亦可藉 ECFA 為載體，開展

東海、釣魚台海域的經貿合作，增大我方談判籌碼，俾確保主

權維護下的漁權協商，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日本對釣魚台「國有化」的行徑，除了與日本內部朝野政策有關外，更與日本依恃美日「

安保條約」有關。而今美國國防部長出面表示，安保條約不是要讓日本為所欲為，美國的

表態對於壓制日方的行徑，是有其影響力的。如果日本迫於美國的壓力，願意在釣魚台主

權問題上有所軟化，其主要交涉對象仍然是中國大陸，面對這種形勢，我們將如何自處。

如果日方在情勢趨緩之後又處理不當導致危機緊張形勢再度升高，甚至造成陸日雙方衝突

，屆時我們又將如何自處？而如果陸方基於兩岸關係的考量，宣稱釣魚台歸屬我們管轄，

我們又該怎麼辦？ 

二、針對台日漁權談判，北京聲明不能違反一中原則；針對陸日磋商，台灣也擔心日本搞越頂


